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申扬律师案例选（第1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申扬律师案例选（第1辑）>>

13位ISBN编号：9787511812377

10位ISBN编号：7511812376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潘公明，李宗胜，谢福生　主编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申扬律师案例选（第1辑）>>

前言

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的前身是沈阳市法律顾问处，1955年沈阳市法律顾问处成立，成为沈阳律师的摇
篮。
由于历史原因，1959年顾问处被撤销。
伴随着改革开放，1980年3月，沈阳市法律顾问处得以恢复组建，以一批50年代老律师为骨干的沈阳市
法律顾问处在律师行业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
2000年，按国务院规定，沈阳市法律顾问处所演变的沈阳市第一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为合伙性质的辽
宁申扬律师事务所，从此，本所进人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时光飞转，历史变革，不变的是申扬人矢志创新的追求，不变的是申扬人一路坚守的理念，不变的是
申扬人传承经典的思想，不变的是申扬人厉行百年的信念。
值此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建所55周年，恢复组建30周年，改制10周年，加入八方律师联盟5周年之际，
本所编辑出版了近几年来律师的案例文集，书中许多案例在本所年度评比中获得嘉奖，有些论文在社
会上有一定的影响，被评为本所的年度最具影响案例。
书中共收编74篇疑难案例分析论文。
其中，合同类30篇、公司法律类4篇、行政法律类6篇、侵权责任法律类11篇、劳动法律类3篇、知识产
权法律类3篇、刑事法律类17篇。
申扬律师事务所鉴证了沈阳律师发展的风风雨雨，深知律师这一行业的发展规则，但申扬人更知道：
无论学术界抑或实践法律人，均认同法学研究水准必将决定或推动着立法与司法发展。
当选辽宁省执业时间最长的律师事务所主任以来，如何继承和发扬申扬律师事务所前辈的光荣传统、
不断提升全所的业务素质，是我接任以来与各位副主任及高级合伙人讨论最多、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尤其是进入21世纪，法律法规与众多规章的不断颁布、修订，年轻律师的大量涌入，使得法律市场的
竞争更加激烈。
如何提升知名度、法律执业水准？
这是最终决定律师事务所在律师行业地位的因素。
毋庸置疑，坚定不移地坚持培养学习型律师队伍，强化法律服务生产力的创新与组织创新；特别是要
将案件资源变成有型产品，撰写论文，积累经验，并将律师的产品以图书出版的形式奉献给社会，既
是提高律师执业素养的需要，也是回报社会的主要方式。
温文尔雅，卓尔不群，我希望申扬律师事务所的同仁随着执业经历的增加，其修养就更加接近于斯。
编辑此书之际，我多次强调，希望用我们申扬人的“坚守”和“传承”，间或在一两年时间里，将我
们执业过程中的所得不断地以这种形式奉献给社会，哪怕给任何一个公民、执业律师、办案法官、检
察官、警官及所有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一点帮助，申扬人的价值就会继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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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广大律师近三年来办理的重大、优秀案例为主，结合旧内最新的案件发
展趋势所集成的一本案例选。
    本书的作者为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大部分中青年执业律师及资深知名律师，他们在学习并掌握各自
的专业领域知识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以他们的锐意进取精神为灵魂，以申扬律师事务所的历史积累为血肉使本书得以面世。
书中案例涉及公司法、证券、建筑工程、房地产、矿产、股权转让、人身损害赔偿等多个法律领域，
有些案例也涉及了社会上近期经常出现的热点、难点纠纷和事件。
    同时，本书也反映了申扬律师的律师执业和发展情况，也体现了辽宁省地区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状
况。
值此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建所五十五周年之际，在这样一个从国有大所转变为拥有自身特色的知名合
伙制律师事务所的五十五年风雨历程中，申扬律师以本书展现申扬人五十五年拼搏进取、永不放弃的
劲头，希望能为广大同仁、为社会、为关注律师行业发展的人们有所帮助，同时，为律师行业加油，
为塑造中扬百年大所的目标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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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合同类案例分析  主合同无效，从合同并不一定无效  判决瑕疵律师补救  由注册资金引发的连
带责任  到期债权不确定是否影响代位权行使  免责条款——免不掉的理赔  谁应承担延期办证的责任  
保险人不承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保险责任  托运货物不保价≠承运人免责  非注册印章法律效力
的认定及处理——沈某某与沈阳某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  赞助赛事用车数量矛盾  揭
开合同的面纱  怎样认定本案的合同履行期限  一位70岁老人的十年维权路  一面从四川灾区寄来的锦旗 
商品房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救济方式  上不了牌照的合法车  借条背后的隐名代理  不明身份的印章  质押
回购协议中多重法律关系的解析和抗辩  供暖期结束案件没结束  从一起出租车标书争议案谈合同履行
中的动态性  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记一件房屋权属纠纷案  守约者岂能为违约者买单——本溪市某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溪市某某渔港酒店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如何理解保证期间的除斥
性质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手记  中标不是儿戏  一件保险代位
追偿纠纷的成功抗辩  明里修栈道暗中难渡仓  选择有利于当事人举证的方式  银行操纵的资金流二、公
司法律类案例分析  沈阳某建筑工程公司股权转让案  一起公司回购股权案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股东出资
瑕疵法律问题探讨  原告请坐到被告席上三、行政法律类案例分析  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引发的行政诉
讼  强势政府机关“替罪羊”的胜诉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程序的探析  司法协助产生的行政诉讼  
三个同一字号的原告与四个结果相同的判决  广州国土局胜诉的依据四、侵权责任法律类案例分析  雇
员受害赔偿责任问题探讨  大雾之后——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办案手记  一波三折的人身损害赔偿案  
工伤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区别  “毛阿敏八成不来”报道引发87万赔偿案之分析  多因一果的高压电人身
损害赔偿案  车辆减值损失当赔否？
  经过批准的遮光  送出的就不要反悔  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法律保障  对一起医疗侵权案件的两点思考五
、劳动法律类案例分析  艰辛维权一路有我——一起破产职工安置案件办案手记  对20年前的劳动调转
关系确认之我见——从一起劳动关系确认之诉谈起  从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谈劳动者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六、知识产权法律类案例分析  浅谈国产原创动漫形象的著作权保护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赔偿问题的
法律探讨  浅谈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七、刑事法律类案例分析  从涉黑两项犯罪到免于刑
事处罚  从一起雇凶伤害案谈起  从一起信用卡诈骗罪想到的刑法谦抑性原则  违规招生——招来牢狱之
灾  被控犯罪的功勋民警——一起刑讯逼供罪的成功辩护  证据的博弈——记无罪辩护办案经过  命悬一
线  逃逸——逃不掉的赔偿责任  律师辩护权的独立行使  公款借贷引发的“挪用公款”案  于无声处显
惊雷——董某某妨害公务罪辩护过程中对证据审查工作体会  因一起单方交通事故引发的“诈骗”案  
由故意杀人到故意伤害的减轻处罚  死亡密码  全国首例海蜇蜇人致死索赔案  “特情”介入的毒品犯罪
 违法执行公务与妨害公务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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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法律思考之二原告某公司向法院提供在报纸上的公告，证明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
那么，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主张权利？
根据法释[2001]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
借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6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
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
行了《合同法》第80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第10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合同或者省级有影响的
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
”，从该两规定可知，原告在报纸上发表债权转让公告及公告中催收债务的内容，仅能证明合同法规
定向债务人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及证明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在理论上称为诉讼时效再生。
也明确可知，这种视为诉讼时效中断，只能报纸上公告催收债务的形式，不属于主张权利，更何况对
保证人。
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的规
定可知，保证期间即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消灭的是其主张的主权利，该期间是不能中止中
断的，期间一经届满，保证责任即刻免除。
依据有关司法解释，该案借款合同的保证期为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该期间内，原告未向保
证人主张权利。
而原告以在报纸上公告证明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是与保证期间的除斥性质相矛盾的，那样就无法理解保
证期间的除斥性质。
《担保法》第25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更明确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是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主张权利，所
以某公司已经丧失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权利。
本案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依据保证期间的除斥性质免除保证人某国能集团的保证责任，这是非常遗
憾的。
五、法律思考之三即使保证存在，也应由国资局承担。
某国能集团是由某精工机器厂（本案的担保人）、某信托资产公司、某市信托投资公司三家作为发起
人采用定向募集方式，于1993年12月28日设立某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现在某国能集团）。
它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公司，根据设立时《发起人协议书》第5条第2款规定：“发起人在公司依法成
立后，除某精工机器厂外，均成为公司股东，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公司依法成立后，
某精工机器厂法人地位消亡，其投入公司资产所构成的股份，由某市国资局和某市机器管理局持有，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
可知，某精工机器厂法人地位应该消灭，其经营性资产折合成股份由某市国资局持有，这也是符合公
司法关于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规定。
但事实上，在某国能集团的工商档案中，某精工机器厂并没消亡，而是某精工机器厂变更为某精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现在某国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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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扬律师案例选(第1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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